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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六个发力打好脱贫攻坚百日总攻战  
 

临沧市从六个方面发力，全面落实 “户户达标”“村村

提升”“县县清零”的工作要求，深入推进脱贫攻坚百日总

攻行动，确保今年 6 月底以前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

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国家普查验收。  

一是全力抓实户情摸排。全面开展脱贫户 “回头看”，

抓实“户户清”工作，做到户情信息底数清、到户措施底数

清、短板弱项底数清，对摸排出的不稳定脱贫户、边缘

户，按照风险成因 “一户一策”“一事一策”进行帮扶，用好

用足产业、就业扶持和兜底保障政策，确保稳定达到 “两

不愁三保障”和饮水安全标准。建立健全返贫监测预警和

动态帮扶机制，确保及时发现、及时预警、及时帮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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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。  

二是全力推动问题整改。对历年来各类反馈问题 “回

头看 ”，一一对应到相关县（区）、部门、责任人，注重

举一反三、标本兼治，逐村逐户逐人逐项补短板、强弱

项。坚决整改“一发了之”“一股了之”“一分了之”等帮扶方

式，坚决杜绝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等问题，确保 5 月底

前问题全面整改“清零”。  

三是全力加快项目实施。对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实

施扶贫项目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，逐年逐项、逐村逐

户梳理摸清项目底数，对入库项目进行逐一核对，细化

项目问题清单，补齐问题项目短板，做到项目实施情况

清。对已投产见效的项目，建立长效管护工作机制；对

开工未完工的项目加快施工进度，确保克期完工；属长

期规划未实施项目，一律动态调整出库。研究制定项目

实施推进管理问效机制，明确项目实施推进责任人，建

立项目推进完工工期表，确保项目实施全面收官。已完

工项目，按相关要求进行审计。  

四是全力加强产业就业扶贫。坚持群众发展生产增

收脱贫与解决城市“菜篮子”“米袋子”问题相结合，把消费

扶贫作为沪滇扶贫协作、定点扶贫和结对帮扶工作的重

要内容，持续推动各级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民

营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消费扶贫。用足用好产业帮扶资

金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，确保有产业发展条件的贫困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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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户都有增收产业、有主体带动，长期得到培育支持，

实现扶贫产业“产量”“销量”双提升。发挥东西部扶贫协作

等作用，加强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，“点对点”“一

站式”帮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。完善劳务输出精准对接

机制，以县或乡、村为单位，组建劳务输出合作社，提

高就业组织化程度，开发生态管护、环境整治等 “扶贫特

岗”，对因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给予临时

兜底安置。充分挖掘市内劳动力就业潜力，农村公路、

水利建设、制造业发展、乡村旅游等用工，优先使用贫

困家庭劳动力。  

五是全力加大资金投入和监管。继续增加财政专项

扶贫资金投入和土地、金融支持，严格落实扶贫项目资

金公告公示制度，强化资金动态跟踪监管，确保扶贫资

金充分发挥效益。对纳入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

资金范围的资金、行业扶贫资金、政府性基金、地方政

府债券资金、东西扶贫协作资金、集团帮扶资金、社会

帮扶资金等所有明确用于支持脱贫攻坚的各级各类资金

进行清理，对历年来各级、各类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情

况、资金支出进度等进行全面核查，建立健全资金调度

安排和资金审计工作机制，切实做到项目实施进度与资

金拨付进度相匹配，资金安排与项目编制相对应，做到

资金使用情况清。  

六是全力挖潜激发内生动力。深入扎实做好思想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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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、宣传发动、组织动员工作，激发内生动力，增强贫

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。发挥好村规民约和村史室 “存史、

资政、为民、育人 ”的积极作用，教育引导贫困群众用自

己的双手勤劳致富。建立健全良好卫生习惯和人居环境

提升长效工作机制，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彻底解决

“脏乱差”问题，养成卫生、文明习惯。  

 

（根据临沧市有关材料整理）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：国务院扶贫办。 

省委常委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人民政府、省政协领导。 

省高院，省检察院。 

送：各州(市)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，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省级

“挂包帮”单位。 

发：各州(市)扶贫办，各县（市区）扶贫办，各贫困乡（镇），省扶贫 

办各处、各直属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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